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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人口少子老龄化进程正在加快。由于我国妇女生育率的持续走低和预期寿

命的不断延长，我国少子老龄化进程在本世纪内将长期持续。应对人口老龄化

化的挑战，需要通过恰当的政策组合，动员家庭、政府、社会和企业的共同参

与；要尽快取消对家庭生育数量的限制，让生育选择权回归家庭；要贯彻落实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大力推进健康老年化；要实施积极老龄化，鼓励

老年人参与经济社会发展。

【关键词】少子老龄化 生育率 支持比

* 左学金，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市老年学会会长、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常务理事。

家庭、政府、社会和企业共同应对
老龄化挑战

一、中国人口的少子老龄化趋势将长期

持续

中国人口变化趋势，可概括为“少子化老

龄化”。一方面是妇女的生育率下降，家庭规

模逐渐缩小，少子化现象明显；另一方面是人

口的预期寿命不断延长，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

的比例不断上升，人口呈现老龄化进程加快。

人口老龄化的后果，是劳动年龄人口相对于老

年人口的比率 （即人口的“潜在支持比”） 不

断下降，基本养老保险对参保人群中，缴费的

参保职工相对于领取养老金的退休人员的比率

（即基本养老保险的“体制支持比”） 不断下

降，使基本养老保险体制的财务收支面临越来

越大的压力。

我们可以用一些数据来简要说明上述情

况。根据相关统计数据，上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 （除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以外），我国平均

每个妇女生育 6 个孩子，70 年代末下降到每个

妇女生育2-3个孩子，90年代初下降到更替生

育水平 （2.1 个孩子） 以下，近年来只生 1.4-

1.5 个孩子。1964 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数据表

明，10 个中国人中有 4 个是小孩，到 2010 年

第六次人口普查，6 个中国人中只有 1 个是小

孩，现在还不到 1 个小孩，少子化的现象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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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

突出。

1982 年，我国人口的潜在支持比是 12.5

个劳动年龄人口 （15-64 岁） 支持一个老年人

（65 岁及以上），到本世纪末，大约 1.6-1.9 个

劳动年龄人口支持一个老年人。而且，这种潜

在支持比的大幅度的下降，主要发生在本世纪

上半叶，下半叶的下降相对比较平缓。这是我

国未来 30年将要面临的非常严峻的挑战。

与潜在支持比的下降相比，基本养老保险

的体制支持比的下降对基本社会保险体制财务

的影响就更加直接了。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的体制支持比目前已经从2000年的3.3下

降到2017年的2.7，下降了18%以上。

二、人口老龄化将加重政府的社保与财政

负担

近年来，我国大多数省份的基本养老保险

体制出现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收入不抵养老金

发放的支出，以致需要财政大量补贴的情况。

这种情况尤以东北三省为甚。2017 年我国城

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总收入 43310 亿元，其

中 征 缴 收 入 33403 亿 元 ， 两 者 差 额 9907 亿

元，主要来自各级财政的补贴。这里还没有考

虑挪用个人账户的资金来发放养老金所造成的

个人账户“空账”问题。

一些研究对基本养老保险的隐性债务作了

估计。假定现行制度延续下去，把未来若干年

各年收入的现值加总减去各年支出的现值加

总，就可以知道未来若干年基本养老保险的盈

余或亏空是多少。马骏等人在 2012 年的研究

估计，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在2012-2050年

期间的隐性债务将达 2011 年 GDP 的 83%。

2013 年 12 月，中国社科院李扬团队对国

家资产负债表做的测算表明，到 2023 年，全

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将出现收不抵支，到

2029 年，养老金累计结余将耗尽，到 2050

年，累计缺口将占当年GDP的91%。

三、家庭小型化将进一步削弱家庭的养老

保障功能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家庭平均规模从

1950年的5.3人下降到2017年的3.03人 (《中

国家庭发展报告》)。根据“中国健康与退休

跟踪调查”2015 年的调查数据，可以发现不

同出生年份 （或出生“队列”） 的 45 岁以上

妇女曾生育子女数，随时间不断降低的趋势。

2015 年 80 岁以上妇女 （1935 年以前出生） 曾

生子女数为 5.29 个，65-69 岁 （1946-50 年出

生） 妇女的曾生子女数是 3.56 个，45-49 岁

（1966-70 年出生） 妇女的曾生子女数是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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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城镇职工养老金制度支持率

Contributors Retirees System Support Ratio

个。这些数据体现了我国生育率的大幅度下

降。未来妇女的曾生子数还将进一步下降。

因此，很多学者建议政府完全放开对城乡

家庭生育子女数量的任何限制。这个建议无疑

是正确的，因为在低生育率的情况下继续限制

生育数量，就像雨停了以后坚持继续打伞一

样。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生育率下降主要是由

于以工业化、城市化为特征的现代化进程所推

动的。这一进程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变化包括，

一方面，家庭作为基本生产单位与养老保障来

源的功能下降；另一方面，教育、医疗、住房

等养育子女的成本，以及由于养育子女需要放

弃的收入与闲暇等机会成本都在上升。这些变

化使得城乡家庭减少子女数量，使我国生育率

进一步走低。目前我国台湾、香港和澳门的生

育率均降低到 1.2 以下，我们有理由认为，目

前这些地区的低生育率水平揭示了内地生育率

变化的方向。从未来趋势看，我国人口少子老

龄化进程将长期持续。在人口惯性下，未来

10 年 内 生 育 旺 盛 期 育 龄 妇 女 人 数 将 下 降

40%；我国人口负增长已经指日可待。

人口老龄化，包括无子女与少子女老年家

庭、空巢家庭的比例不断提高，在很大程度上

削弱了家庭作为养老保障提供者的人口学基

础，也需要政府与社会承担更多的养老保障与

老年照料功能。这种情况将进一步削弱家庭的

老年保障功能和家庭对子女的需求，形成一个

自我加强的循环：低生育率与家庭小型化→削

弱家庭的养老保障功能→生育率进一步降低，

最终人口与社会保障体制将变得不可持续。面

对这种担忧，需要家庭 （包括老年人与他们的

子女及家庭成员）、政府与社会 （包括社区、

社团） 与企业形成合力，共同应对老龄化的挑

战。

养老首先是老年人的基本收入保障问题。

相关调查数据表明，城镇家庭主要是老年父母

向子女转移支付。所以鼓励年轻人多生孩子的

政策难以取得明显效果。如欧洲出台了很多为

养育孩子的家庭减免税收和发放津贴的“家庭

政策”来鼓励生育，但是目前为止，这些政策

取得的收效非常有限。

四、政策建议

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什么样的政

策组合来促进上述目标的实现。为此，本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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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适当的家庭规模是家庭承担一定的

养老保障功能的人口学基础。为此，要努力将

我国妇女的生育率从目前的 1.5 左右逐步提

高。要尽快取消对家庭生育数量的控制，让计

划生育回归“家庭计划”的本意，让生育选择

权回归家庭，并将“家庭计划”的重点放在促

进妇女生殖健康和妇婴保健、切实解决育龄夫

妇养育子女的实际困难上。

第二，贯彻落实 《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

要》，大力推进健康老年化。提高老龄人的健

康水平是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的最

重要基础，也是推动积极老龄化和增强老龄社

会活力的最重要的基础。

第三，推动积极老龄化，充分利用老年人

口这一宝贵的人力资源，鼓励老年人从事有报

酬的劳动和社会公益劳动，采取配套措施，逐

步延迟退休年龄，为老年人参与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更多便利。

第四，要弘扬中华民族传统孝道，提倡尊

老敬老助老社会风气。修改和完善 《老年人权

益保障法》，对有能力支持与照料父母但是拒

不承担养老义务的子女追究法律责任并采取必

要的强制措施。

第五，改革与完善基本社会保障体制。政府

向全体老人或全体需要帮助的老人提供基本保

障，同时重视发挥市场的重要作用。要改革与完

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在降低缴费率的基础

上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全国统筹的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向参保单位与个人按12%的缴费率收

取缴费，同时向退休人员提供36%～40%的替代

率。如果全国统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体制支持

比达到 3.3，即 3.3 个缴费职工支持一位退休人

员，则每位职工缴纳工资的12%就可以向每位退

休人员提供相当于平均缴费工资 40%的养老金

（即提供40%的养老金替代率）。现在我国约2.8

亿农民工的 75%没有参保，如果他们的 90%参

保，基本养老金的支持比就会由2.7上升到5。实

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需要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

积极性，明确分工和分担责任。此外，要重视参

保个人的养老金收益与缴费挂钩，切实实现多缴

多得，长缴多得。

第六，将现有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升

级为全体城乡老人共享的非缴费型养老金或

“零支柱”养老金 （不是通过社保缴费，而是

通过一般税收筹集资金），将受益水平升高到

农村贫困线以上，如人均GDP的6%左右。

第七，加快建设与发展自愿型养老保险，

养老金资产由专业化基金管理公司管理运作，

实现较高投资回报率。

第八，将一级医疗与二级医疗服务办成人

人可及的廉价医疗，由基本医疗保险与公共财

政共同提供资金。重视预防性服务，加强一、

二级医院之间的分工与合作。三级医疗继续由

两类基本医疗保险购买服务。放开三级医院的

准入，加大三级医院医疗服务信息的公开披

露。鼓励三级医院之间就医疗服务的价格与质

量展开公平竞争。

第九，发展与完善长期照护保险或保障。

目前由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基金支持的长期护理

保险不可持续也不可复制推广。需要研究的问

题包括：长期护理保障的资金筹集，究竟是通

过社会保险缴费还是通过一般税收，或者是两

者的结合？是全民受益还是优先考虑低收入老

人、尤其是农村老人？如何确定个人付费比

例？长期照料服务由政府直接提供还是由市场

或非营利机构提供？是否将家庭成员提供服务

纳入长期护理保险体系？

第十，推进老年友好社区与老年友好城市

规划建设，为家庭与社区照料老人创造良好的

生态环境。要建设紧凑型的混合型城市与社

区，避免目前低密度的、高度依赖小汽车出行

的城市空间模式。

（责任编辑：杨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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